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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不過最近有民眾反應，園區內的停車格越劃越多，光是今年就增加了 28 個，壓縮到

市民的活動空間，且車輛開來開去也非常危險，讓民眾還質疑政府是否缺很大，藉此一年

增加 600 萬停收費收入。 

二、據了解，國父紀念館本館東西兩側，原本 14 公尺寬的路面，現在只剩下 11 公尺，而忠孝

東路北側這裡，原本 26 公尺寬，現在只剩 15 公尺，被大砍 11 公尺，被民眾批評為了收停

車費，犧牲園區活動使用空間。 

三、基於政府節能減碳與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政策，就不應該以增設停車格的方式，作為

解決交通疏運的手段，況且國父紀念館旁就是捷運站出口，應該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而非增設停車格，鼓勵民眾開車。 

四、而且從民國 100 年底，館內的停車格數量就先從 80 格增加到 104 格，101 年又從 104 格增

加到 132 格，一再的增加停車格，不僅違反大眾運輸政策，讓民眾對政府觀感也不佳。 

（六）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醫改會日前指出，植牙爭議已躍居牙科醫

療糾紛首位，佔 37%，小至植牙失敗掉落，大至傷及神經造成下

顎麻痺、麻醉風險致死。由於植牙動輒要花數萬元至數十萬元，

因利潤豐、手術門檻不高，成為牙科必爭之地，但是民眾往往因

為資訊不對等、舉證困難而敗訴，爰建議政府儘速推動「定型化

契約」來管理亂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醫改會指出，近來接獲植牙醫糾投訴件數越來越多，以前一年頂多一兩件，去年有八

件嚴重植牙醫療糾紛，而今年到 7 月就有七件，植牙爭議已躍居牙科醫療糾紛首位，佔

37%。植牙醫糾前四名分別為：術前評估不周、植牙技術不佳、收費契約不實、醫病溝通不

良，其中又以「術前評估不周」導致手術失敗或傷害的爭議最常見。 

二、先進國家例如英國，已針對植牙擬有定型化契約，包括資訊透明化、費用、風險評估、多

元選擇告知、後續清潔修補等，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加速研擬「植牙定型化契約」或行

政措施加強管理，以保障民眾就醫權利。 

三、根據調查也發現，國內相關植牙認證多達二、三十種，每一家診所牆壁上都掛著認證，但

到底那個才值得信賴，民眾根本無從瞭解。而且最讓人詬病的是「違法網路廣告、不當招

攬促銷」。建議衛生署應成立專案小組，著手改善植牙違法招攬廣告、認證過於浮濫兩大

問題，並推出定型化契約，讓民眾詳細了解手術方式，以減少醫療糾紛之發生。 

（七）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台灣人口中，兒童少年占百分之十五，但

電視兒少節目只占所有節目的百分之二，其中九成更是外國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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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製的兒童節目只有百分之零點二，擔心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恐欠缺本國文化的思考能力，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台灣人口中，兒童少年占百分之十五，但電視兒少節目只占所有節目的百分之二，其中

九成更是外國卡通，台灣自製的兒童節目只有百分之零點二。 

二、根據 NCC 調查，電視和網路是影響兒童最重要的媒體，但國內自製的兒少節目卻少得可憐

，有專家表示，電視充斥美日卡通，台灣學童長期浸淫在外國文化中，長大後恐欠缺本國

文化的思考能力。 

三、因此，建議 NCC 在評鑑電視頻道或換照時，要求無線電視台、兒童電台，以及衛星電視綜

合台必須提高新播且自製的兒童節目時數，同時也可以扶植台灣兒少節目產業的發展，帶

動周邊商品行銷。 

（八）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 Google 為全台使用率最高的搜尋引擎，卻

利用其市場主導力，訂定「隱私權政策」，強迫使用者同意分享

個資，並經由自家產品如 Gmail 等收集使用者資料，建立使用者

「綜合側寫」資訊，提供廣告商個別使用者的興趣偏好，藉此刊

登個人化廣告，賺取龐大廣告收益。該政策嚴重侵犯使用者之權

益，法國資料管理機構已著手調查 Google 違反個資保護法之行為

，並要求 Google 捨棄已收集到的使用者資料，本席特要求內政部

及相關部會應於一個月內徹查相關情形，並針就「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條文提出修正草案，以確保使用者權益不被侵犯，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就 Google 是全台使用率最高的搜尋引擎，市佔率約 55.5%，經由自家產品如 Gmail 及

YouTube 收集使用者資料，並將每位使用者建立一份「綜合側寫」，提供廣告商個別使用

者的興趣偏好，藉此刊登個人化廣告，賺取龐大的廣告收益。Google 利用其強大的市場主

導力，訂定「隱私權政策」，使用者若不接受個人資訊分享，便不得申請 Google 帳號，或

強制關閉 Google 帳號，在此政策下，使用者被迫同意分享個資，嚴重侵犯使用者之權益。 

二、法國資料保護管理機構 CNIL 經徹查 Google 違反個資保護法之行為，要求 Google 捨棄經由

自家產品所收集到的使用者資料，唯台灣尚未進行詳細調查與處理。本席特要求內政部及

相關部會應於一個月內徹查相關情形，並針就「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條文提出修正草案

，以確保使用者權益不被侵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